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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0,774,19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4年3月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周浩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32

号），核准大唐电信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周浩、陈勇、

叶宇斌、陈灵、康彦尊、黄勇、浙江弘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帆创

投” ）、广州世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宝投资” ）、海通开

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开元” ）合法持有的广州要玩娱乐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要玩娱乐” ）100%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和使

用公司自有资金用于支付购买上述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具体方式如下：（1）

公司收购要玩娱乐100%股权所需支付对价合计168,074.4300万元， 其中，

65%的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合计发行10,258.0631万股，35%的对价

以现金支付，合计支付58,826.0580万元；（2）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

要玩娱乐25%股权的交易对价42,018.6075万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

11.11元/股，发行3,782.0528万股；（3）本次交易中，所需支付要玩娱乐10%

股权的现金对价16,807.4494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

2014年5月12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本次向交易对方周浩、陈勇、叶宇斌、陈灵、

康彦尊、黄勇、弘帆创投、世宝投资、海通开元发行102,580,631股股份的股权

登记手续。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至今，公司的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周浩

、

陈

勇

、

叶宇

斌

、

弘帆创

投

关于发行

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

质押或进

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

以下简称

“

转让

”）

本次认购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24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

数量的

30%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

购股份数量的

60%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48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

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0%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60

个月内

，

转让

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5%

；

剩余股份将可以在自本次交易

完成日起第

60

个月之后进行转让

。

截至目前

，

周浩

、

陈勇

、

叶宇斌

、

弘

帆创投没有转让

此类股份

，

不存

在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

陈灵

、

康彦

尊

、

黄勇

、

世宝投资

、

海通开元

关于发行

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

1

、

如在本次交易完成日当日持有要玩娱乐股权不足

12

个月

，

则

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本次交

易中认购的大唐电信股份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48

个月内

，

转让

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0%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60

个月

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5%

；

剩余股份将可以在自

本次交易完成日起第

60

个月之后进行转让

；

2

、

如在本次交易完成日当日持有要玩娱乐股权已届满

12

个

月

，

则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大唐电信股份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24

个月

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30%

；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60%

；

自本次交易完

成日起

48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0%

；

自本次

交易完成日起

60

个月内

，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5%

；

剩余股份将可以在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第

60

个月之后进行转

让

。

截至目前

，

陈灵

、

康彦尊

、

黄勇

、

世

宝投资

、

海通开

元没有转让此类

股份

，

不存在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周浩

、

陈

勇

、

叶宇

斌

、

陈灵

、

康彦尊

、

黄

勇

、

弘帆创

投

、

世宝投

资

盈利预测

及补偿承

诺

承诺要玩娱乐

2014

年度

、

2015

年度

、

2016

年度当期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将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据

，

即

16,563.11

万

元

、

20,254.64

万元和

23,707.37

万元

。

截至目前

，

利润

承诺人不存在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周浩

、

陈勇 任职承诺

除大唐电信同意外

，

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

五年内不从要玩娱

乐离职

。

截至目前

，

周浩

、

陈勇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

周浩

、

陈勇

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

的承诺

1

、

本人在持有大唐电信股份期间及之后三年

，

本人及本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

（

该等家庭成员的范围参照现行有效的

《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的规定

）

不得以任何形式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与他人合资

、

合作

、

联

合经营

）

从事

、

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大唐电信届时正在从

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

，

也不得直接或间

接投资任何与大唐电信及其子公司届时正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

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

。

2

、

若本人违反上述避免同业竞争义务

，

应向大唐电信赔偿

相当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10%

的违

约金

。

截至目前

，

周浩

、

陈勇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流通申请出具了核查意见书。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以资产认购股份的周浩、

陈勇、叶宇斌、陈灵、康彦尊、黄勇、弘帆创投、世宝投资、海通开元等九位股东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符合上市流通的条

件。同时，周浩、陈勇、叶宇斌、陈灵、康彦尊、黄勇、弘帆创投、世宝投资、海通开

元等九位股东仍应遵守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12个月

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质押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以下简称“转让” ）本

次认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24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

认购股份数量的30%；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36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

份数量的60%；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48个月内，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

的90%； 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60个月内， 转让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数量的

95%；剩余股份将可以在自本次交易完成日起第60个月之后进行转让。 ”

核查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

核查意见书》。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0,774,193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周浩

39,864,892 4.52 11,959,468 27,905,424

2

陈勇

35,571,883 4.03 10,671,565 24,900,318

3

叶宇斌

2,808,571 0.32 842,572 1,965,999

4

陈灵

1,430,999 0.16 429,300 1,001,699

5

康彦尊

1,240,199 0.14 372,060 868,139

6

黄勇

1,144,799 0.13 343,440 801,359

7

浙江弘帆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968,227 0.68 1,790,469 4,177,758

8

广州世宝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4,292,999 0.49 1,287,900 3,005,099

9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

公司

10,258,062 1.16 3,077,419 7,180,643

合计

102,580,631 11.63 30,774,193 71,806,438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1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34,844,976 0 234,844,976

2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9,409,991 -4,867,888 74,542,103

3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99,165,835 -24,618,405 74,547,430

4

、

其他

4,292,999 -1,287,900 3,005,09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17,713,801 -30,774,193 386,939,608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

份

A

股

464,394,671 30,774,193 495,168,86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64,394,671 30,774,193 495,168,864

股 份 总

额

882,108,472 0 882,108,472

八、上网公告附件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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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在北京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夏建统先生主持，会议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如下决议。

一、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议案。

2014年度，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年度公司支付年度审计报告审计业务费用及内控审计服务费用， 共计115万元 （其

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8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35万元）。 2015年度公司拟继续聘任其

担任本公司的审计工作。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履职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5年4月30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5年4月30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做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06202.4311万股，其中第一大股东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持有

12643.4773万股，其他股东持有93558.9538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拟修改为第十八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06202.4311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议，拟聘任彭青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后附简历）。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5年4月30日刊登的相关公告。

十五、《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共11票，同意11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附件：

彭青峰先生简历：

彭青峰，197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1998年在浙江大学工业(原杭

州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2011年四川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博士毕业；1998年4月

至2001年6月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主管；2001年7月至2003年1月在北京和君

创业研究咨询公司任高级人力资源顾问；2003年2月至2011年1月在国投二滩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任人力资源部主任；2011年2月至2013年2月在四川大学管理研究中心任研究

员；2013年3月至2014年2月在中电科软件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部主任；2014年3

月至2014年9月在德勤(中国)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人力资本中心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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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补充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在河南省项

城市公司会议室召开，监事会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3名，监事张珍丽女士因事未能参加

本次监事会。会议推举王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

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并提出了如下

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监事会同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结论性意见。

2、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及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4年度，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是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4年支付其审计费用共计115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8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

用35万元）。 2015年度公司拟继续聘任其担任本公司的审计工作。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 并提

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编制和审议的

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实施能够准确、明晰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实际经

营情况的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 0票，反对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重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要求，相关决议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客观、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没有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强调

事项涉及事项真实、客观，同意公司董事会就上述事项所做的专项说明，希望董事会和管

理层落实相关应对措施，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尽快消除强调事项产生的不利影响。

有效表决票共3票，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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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号：

2015- 015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15年5月27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5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86

莲花味精

2015/5/21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年修订）第十三

条“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两个交易日前，向信息公司提供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全部股东数据，包括股东姓名或名称、股东账号、持股数量等内容。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和网络投票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隔两个交易日”的规定。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27日 15点00�分

2. 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7日

至2015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15年4月30日刊登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4）。

四、其他事项

联系电话/传真：0394－4298666/0394－4298899

五、上网公告附件

无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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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5-017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891,764,70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本行股票首次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0年6月13日作出的证监许可[2010]

805号文核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或“农业银

行”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570,

588,000股，并于2010年7月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本行上市限售股持有人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下简称“社

保基金理事会” ）。

根据本行与社保基金理事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四方签署的关于社保基金理事会入股协议的约定， 社保基金理事会

所持已购股份须自交易完成日起锁定五年， 或自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定价日起

锁定三年，以较长时间为准。在本行自交易完成日起五年内完成首次公开发行

的前提下，在锁定期满后一年内，社保基金理事会可以转让总计不超过30%的

已购股份（包括任何由已购股份产生的分股、拆股、送股和配股）；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社保基金理事会可以转让总计不超过60%的已购股份（包括任何

由已购股份产生的分股、拆股、送股和配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行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为社保基金理事会。 限售期承诺内容见

“第一部分（三）本次上市限售股的锁定期安排” 。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承诺得到履行，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891,764,707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5月15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持有限售股占本行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社 保 基 金 理

事会

1

9,891,764,707 3.05% 9,891,764,707

———

合计

9,891,764,707 3.05% 9,891,764,707

———

注：1、指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股份及社保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持有的

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的股份。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1

、

国家持股

9,891,764,707 -9,891,764,707

———

2

、

其他内资持股

——— ——— ———

3

、

外资持股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891,764,707 -9,891,764,707

———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1

、

人民币普通股

284,163,529,197 9,891,764,707 294,055,293,904

2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30,738,823,096

———

30,738,823,09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14,902,352,293 9,891,764,707 324,794,117,000

股份总额

324,794,117,000

———

324,794,117,000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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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5-01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15年4月产销量详细如下：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10,888 12,111 38,651 46,108 -16.17%

SUV

哈弗

H1 8,214 -- 27,511 -- --

哈弗

H2 14,408 -- 57,042 -- --

哈弗

H5 2,548 5,263 8,478 18,653 -54.55%

哈弗

H6 31,857 25,005 119,557 92,987 28.57%

哈弗

H8 278 -- 278 -- --

哈弗

H9 1,018 -- 7,690 -- --

长城

M

系列

5,598 7,162 18,791 41,011 -54.18%

小计

63,921 37,430 239,347 152,651 56.79%

轿车

长城

C30 3,607 3,876 15,043 27,374 -45.05%

长城

C50 2,001 1,955 7,940 16,962 -53.19%

其他轿车

0 198 72 1,461 -95.07%

小计

5,608 6,029 23,055 45,797 -49.66%

其他

2 4 4 10 -60.00%

总计

80,419 55,574 301,057 244,566 23.10%

单位：台

产

量

车型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皮卡 风骏

10,499 11,493 38,872 43,734 -11.12%

SUV

哈弗

H1 7,401 -- 27,250 -- --

哈弗

H2 14,331 -- 56,074 -- --

哈弗

H5 2,434 5,172 8,629 18,669 -53.78%

哈弗

H6 30,767 26,368 118,516 94,252 25.74%

哈弗

H8 252 -- 252 -- --

哈弗

H9 1,008 -- 7,742 -- --

长城

M

系列

5,905 7,905 19,144 40,528 -52.76%

小计

62,098 39,445 237,607 153,449 54.84%

轿车

长城

C30 3,629 5,077 14,453 29,353 -50.76%

长城

C50 2,017 3,009 8,103 18,938 -57.21%

其他轿车

12 245 72 1,550 -95.35%

小计

5,658 8,331 22,628 49,841 -54.60%

其他

3 4 4 10 -60.00%

总计

78,258 59,273 299,111 247,034 21.08%

其中

:

出口

2,267 4,903 6,922 17,966 -61.47%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

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

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

600359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

2015-029

号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98%

股权

暨关联交易定价情况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

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

于收购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9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26号）、于2015年5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收购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98%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号），现就本次收购的定价

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3月增资情况

阿拉尔市鑫龙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化纤” ）由阿拉尔市新

鑫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公司” ）于2015年2月11日独

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全部为现金出资。

2015年3月，新鑫公司与本公司共同向鑫龙化纤出资，其中新鑫公司以化

纤生产资产与对新疆海龙的债权作为出资，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以2015年3月

10日为基准日，新鑫公司用于出资的资产账面价值为48101万元，根据新疆新

新华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新华夏评报字[2015]第008号）《评估报

告》，该等资产评估价值为50281.96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5075.51万元、固定

资产30348.02万元与无形资产4559.62万元。上述资产评估增值2180.96万元，

增值率为4.53%。 该资产评估值中36256.65万元作为出资，超出的部分作为鑫

龙化纤对新鑫公司负债进行核算，共14025.31万元，待鑫龙化纤收回相关债权

时予以偿付；本公司以现金出资742万元，占有鑫龙化纤2%的股份。 相关增资

手续在2015年3月20日完成，增资完成后，鑫龙化纤注册资本由100万元增加

到37098.65万元。

二、交易定价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新鑫公司同意以36356.57万元价格转让持有的鑫

龙化纤98%股权， 公司同意以36356.57万元价格受让新鑫公司持有的鑫龙化

纤98%股权。 该交易价格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

新审字[2015]第00016号）审计报告所反映的，2015年3月31日鑫龙化纤净资

产额37098.54万元的98%。 即本次交易定价为依据经审计的净资产值定价。

为确保本次定价的公允， 本次收购还委托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

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华盛评报字[2015]1022号）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显

示鑫龙化纤经评估资产净值为37098.54万元， 新鑫公司持有的98%股权对应

价值为36356.57万元。 这一金额与本次交易的定价基本一致。

三、定价过程

本公司在讨论收购该部分股权议案时，采用了重置成本、效益折现以及投

资回报率等方法进行了充分论证，综合产能、资产状况以及复产追加投入等多

个方面综合分析，确认相关资产的内在价值，并与鑫龙公司资产现有账面价值

进行对照分析，确认定价的合理性。 同时，公司技术与财务人员结合公司现有

棉浆粕生产及其配套资产情况，计算分析了追加相关投入对于盘活存量、提升

棉浆粕生产以及配套资产的利用效率的综合贡献结果。从分析情况看，本次收

购预期贡献大，对相关产业带动作用明显。

本公司认为本次收购定价符合资产状况实际，定价程序规范，定价公允。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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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孙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泰特博智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101,400,000元（新台币，下同，特别注明除外），折合人民币20,533,

500元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世界上已有2至3家大型企业在量产电致变色玻璃，但产能不高且普及地区较少，

泰特博公司虽然拥有电致变色玻璃更新的关键技术， 在电致变色领域上有着较强的技术

领先优势，但其市场开拓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还存在一定的挑战。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泰特博智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含增资成功后的公司，以下统称“乙方” 或“泰特

博” ）是一家在台湾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致变色技术和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业务，现已成功研发自动防眩后视镜技术和产品。

为有效整合我公司与泰特博公司在资金、技术、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满足国内外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属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旗

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或“新加坡旗滨公司” ）于2015年5月6日与

泰特博公司及其原大股东徐博政、钟仪文（以下简称“丙方” 或“原大股东” ）签署《增资

协议书》，新加坡旗滨公司以101,400,000元向泰特博公司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新

加坡旗滨公司将持有泰特博公司3,900,000股股份，占比48.63%。

2、新加坡旗滨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该投资事项，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已作

出决定，同意上述投资事项。

3、本次投资已通过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核批准。

4、本次投资已通过台湾地区投资审议委员会（下称“投审会” ）审核批准。

5、公司及下属公司与泰特博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原大股东基本情况

1、徐博政

身份证字号：T120471XXX；

地址：屏东县潮州镇；

徐博政持有泰特博公司 2,465,000股股份，本次增资前占比59.83%；增资完成后，占

比将减少到30.73%。

2、钟仪文：

身分证字号：T122508XXX

地址:台南市东区

钟仪文持有泰特博公司781,000股股份，本次增资前占比18.96%；增资完成后，占比

将减少到9.74%。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1)�名称：泰特博智慧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民营

(3)注册资本：136万美元

(4)注册地：台湾台南市

(5)法定代表人：徐博政

(6)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2日

(7)经营范围：电致变色材料的研发与生产

（8）经营情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泰特博公司总资产 1,490万元，净资产296.7万

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17.9�万元，净利润 -1,715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1

徐博政

2,465,000 59.83 2,465,000 30.73

2

钟仪文

781,000 18.96 781,000 9.74

3

其他股东

874,000 21.21 874,000 10.90

4

新加坡旗滨公司

0 0.00 3,900,000 48.63

合计

4,120,000 100.00 8,020,000 100.00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同意本次对乙方增资101,400,000元，增资价格每股26元(每股金额10元)，完

成本次增资后，乙方实收资本为80,200,000元，甲方将持有乙方3,900,000股股份。

2、甲方承诺在投审会核准本增资案一个月内向乙方缴付前述全额增资款。

3、甲方资金到位四十五日内乙方负责召开股东会完成章程变更、变更董监事席次、与

改选新任董监事等事项。

4、甲方作为乙方最大股东的条件下，不参与乙方日常经营决策、管理。

5、甲方作为乙方最大股东,�承诺为乙方后续发展资金提供融资支持。

6、乙方保证，本协议履行后，甲方获得所投资取得之股份及其所附带的、或按照该股

份而拥有的全部权利和利益，这些权利之上不存在任何负担。

7、如发现一方有违反本协议中「第四条陈述、承诺与保证」与「第五条知识产权与保

密义务」的情形，则违约方须在守约方通知后七日内拿出能被守约方认可的妥善处理方案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违约方未拿出处理方案，或者拿出的处理方案并不为守约方所接

受，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赔偿伍佰万元。

8、在投审会核准后起算三个月内，甲方增资资金仍没有全部到位，则甲方无条件同意

支付乙方违约赔偿金伍佰万元。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泰特博公司成立两年多后已开发出国际上独特的软性———全固态电致变色技术及材

料，并应用于护目镜产品上，在着色效率提升后，将其技术整合于车用电子产品———自动

变色防眩后视镜。 在材料匹配与驱动技术提升后，将来可以向大尺寸智能窗产品布局，目

前可以制备出37×47cm的电致变色智能窗。

泰特博公司所使用电致变色技术均为公司所自有，相关专利已有11项审查核准通过，

另有14项专利尚在审核中；专利申请主要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与美国等。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海外业务发展战略规划、 产业链延伸及产品发展战略的需

要，增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建设泰特博公司小尺寸玻璃加工线（自动防眩后视镜生产线）、

新研发基地的拓展、新设备的引进及人才的招聘，及后续大尺寸电致变色材料的研发等；

目的在于整合我公司与泰特博在资金、技术、管理、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对公司进军海外，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

目前世界上已有2至3家大型企业在量产电致变色玻璃，但产能不高且普及地区较少，

泰特博公司虽然拥有电致变色玻璃更新的关键技术， 在电致变色领域上有着较强的技术

领先优势，但其市场开拓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还存在一定的挑战；作为一个

新产品，市场的开拓成本、市场的认知度都决定本项目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五月七日


